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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贵

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向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2005 号）。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标的资产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圣济堂”）100%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6 年 9 月 6 日，经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渔阳公司”）就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圣济堂 10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并取得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1006222407117

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已取得圣济堂 100%股权，圣济堂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2016 年 9 月 7 日，赤天化与渔阳公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确认书》，渔阳

公司已向公司交付其所持有的圣济堂 100%股权，该资产自资产交 割日起由赤天化控制。 

目前，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2、后续事项 

（1）公司尚需按照与渔阳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

定向渔阳公司发行 458,139,534 股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及上市手续。 

（2）公司尚需就交易对方以标的资产认缴注册资本办理完毕验资手续并向工商管 理

机关办理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3）公司尚需在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向包括渔阳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8,139,534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及上市手续。 

上述后续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出具《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

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

准， 决策及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赤天化已

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重组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 

相关规定，且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自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赤天化不存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 

自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未发生

与实施本次交易有关的公司资金或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也未发 

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自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未发生 

与实施本次交易有关的公司资金或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也未发 

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相关承诺履行良好，未发生承诺人违反承诺的情 

况，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承诺人履行相关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尚需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向渔阳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办理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相关手续，该等事项不存在无法 

办理的重大风险。公司尚需向包括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办理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手续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相

关手续。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交易各方尚需继续切实履行其在本次交易中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2、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出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赤

天化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办理完毕，合法、有效。 

 

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

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0 日 


